
112年8月公務機密宣導1- 

洩漏個資觸犯公務員洩密罪 

 

案例概述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僱用人員，因承辦民眾求職、廠商

徵才等相關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又稱勞保閘門系

統）之查詢權限，可逕行查詢勞工投保資料來媒合適當之職缺給失

業民眾或辦理相關勞工失業給付等業務。某日，「阿洪」基於好奇，

想瞭解前女友「小琪」及其他3位朋友的工作現況，便以其帳號登入

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輸入「小琪」等4人的身分證字號，點選

「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為查詢事由，私自

查詢他們的勞工投保資料，事後並在跟朋友「阿柏」通話時，將

「小琪」的資料查詢結果透漏給「阿柏」知道。 

案例研析 

1、「阿洪」雖是臨時僱用人員，但因其業務性質，仍屬於刑法第10

條第2項第1款「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 

2、「阿洪」在「小琪」等人均未前往辦理有關求職及失業給付之申

請業務，亦未同意授權阿洪代為查詢勞工投保資料的情況下，點

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之不實查詢事

由，而將上開資料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勞工保險查詢系統電磁紀錄

之準公文書上，以查詢「小琪」等人之勞工投保資料，足生損害

於「小琪」等4人及就業服務站管理使用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

之正確性，係犯刑法第220條第2項及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準

公文書罪。 

3、又民眾的勞工保險資料，不僅屬於個資，亦屬於不得洩漏之機密



事項，「阿洪」後續與「阿柏」通話時，將他查詢到「小琪」的

投保紀錄洩漏予無權知悉的「阿柏」，係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

公務員洩密罪。 

4、全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7

就「阿洪」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 

1 年；另就涉犯公務員洩密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

罰金，以仟元折算1日。均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

接受4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阿洪」的服務機關也召開考績會，

決議終止「阿洪」的勞動契約關係。 

小結：近年來公務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個人資

料。如：稅籍資訊、車籍資訊、戶役政資訊、出入境資訊、電話或

聯絡方式、投保資訊及就醫資訊等各項與民眾隱私有關者。掌理民

眾個資之機關，相較於其他公務員更易取得民眾個人資料，若發生

個資外洩事件，甚或遭轉售不肖業者，將直接影響政府機關形象，

故尤須注意保密規定，防範個人資料遭不當使用。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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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認知作戰指揮調度 

 

2018 年 9 月 4 日，燕子颱風夾帶狂風 暴雨，侵襲日本四國、近畿

等地，造成關 西機場跑道與設備淹水，聯外橋梁遭漂流 遊輪撞斷。

天災降臨，關西機場即刻關閉， 形同海中孤島，導致約 3 千名各國

旅客受 困於機場航廈。9 月 5 日清晨，關西機場 派出巴士、船隻疏

運受困旅客，前往鄰近 的神戶機場。 

 

後經傳媒報導，指出 由於有 750 多名中國大陸旅客受困，中國 大

陸駐大阪領事館於 9 月 5 日派出專車協 助中國大陸旅客轉運至大阪

市區，也有臺 灣旅客表達想一起搭乘專車意願。 

 

報導不忘 意有所指點出，臺灣同胞只要覺得自己是 中國人，就可以

一同上車跟著祖國走，總計有 32 位「臺灣旅客」搭乘「中國專車」 

安全撤離。 

 

各大政論節目以此作為評論話題，政 客也加入戰局究責，臺灣駐日

代表處成為 輿論批判箭靶，雖然屢屢還原事件原貌與 澄清，卻湮沒

在輿論撻伐海嘯中，最終造 成優秀外交官蘇啟誠處長性命不幸犧

牲。 事實上，這些消息與新聞，除了風災來臨 是真事件外，其餘駐

外安排、中國大陸旅 客、臺灣旅客、專車疏運等皆是假資訊。 後續

關西機場正式澄清，機場因為封閉， 並未開放外面車輛進入，仍無

法挽回失控 的局勢。一個燕子颱風天災，夾帶認知作戰人禍，悲劇

發生。 

 

[切莫配合演出 認知作戰指揮調度] 



中共精 心客製化編造虛假資訊，抓準當下事件， 融入栩栩如生人、

事、時、地、物情境與 故事，在有限時間軸中，以富有節奏感方 

式，展開從先發、中繼到後援一波波戰術 攻勢。臺灣極少有過認知

作戰應戰經驗， 面對高強度進攻，明顯招架不住。 

 

[認知作戰整備法制] 

2022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參酌歐盟《數位服務法》，

提出《數位中 介服務法》草案。該草案規範網路平臺服 務提供者，

敦促其扮演守門人角色，建立 平臺問責制度，並鼓勵建立自律機

制，化 解使用網路平臺服務帶來的風險與挑戰。 然而，該法在系列

說明會召開期間，引發 社會對箝制言論自由爭議，使人聯想白色 恐

怖時期控管新聞媒體記憶而暫緩。 

 

言論自由屬於人民權利保障範疇，乃 是臺灣應對認知作戰最大戰略

目標之一， 今日法案戰術被疑自損戰略，實應再行檢 討。未來在兼

顧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前提 下，適當規範網路平臺服務，可阻斷

「中繼」部分認知作戰行動。 

 

臺灣應對認知作戰與處理虛假資訊新 型態問題，有待政府整備法

制、明確法源。 唯有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通力合作， 才能有

效抵禦境外勢力認知作戰攻擊，確保臺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長遠運

行。 

 

【資料來源：節錄自清流雙月刊112年5月號(NO.45) 

作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 黃

崇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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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務機關屬於開放式服務場所，範圍廣闊且通常無圍牆防護，且出

入口、死角眾多，假日巡邏門禁 管制不足，民眾可在廳舍周圍自由

進出或逗留，惟可規劃增設監視器及辨識警報效能、強化死角區域

安全、請保全人員加強巡邏頻率，並關心非上班時段逗留、徘徊、

行為舉止異常的民眾，將可能的危險因子降低，確實保護機關安

全。 

【案例摘要】 

正值母親節假期，正午的太陽照得路面熱氣蒸騰，公園、廣場裡嬉

鬧的孩子窩在家中吹冷氣，人們 都躲到百貨公司、大賣場、餐廳與

家人歡聚母親節，周邊道路塞的水洩不通，有位機車騎士頂著大太

陽 行經快樂市市政府車道，突然拿出一塊石頭猛力砸向市政府帷幕

玻璃，「砰」的一聲砸出一個大洞，顯然他過得不快樂。這聲響並沒

有引起巡邏的警察注意，該騎士一溜煙跑了。下午三點，巡邏員警

發現一樓快樂館的玻璃被砸破，緊急通報警察隊長及相關部門到場

處理，經調閱周遭監視器，發現該機車騎士涉有嫌疑，迅速將相關

資料送交警察局調查。隔日，快樂派出所來電「男子阿泰因工作不

順遂，領不到薪資，目前人在派出所陳情，且表示他心情很差，將

再到市政府砸玻璃洩憤，若再找不到工作且相關機 關不積極協助處

理，將帶汽油和番仔火至市政府門口自焚，目前人由派出所離開，

請勤務同仁落實勤務，加強巡邏管制。」至此，砸毀玻璃真相始大

白。 由上述案例研判，疑係勞資糾紛使民眾心生不滿，乃砸玻璃引

起注意，希望政府相關機關介入關心。 機關玻璃帷幕未裝設警報

器、未有護欄或圍牆等阻絕設施、警察維安巡邏頻率不足、中央監

控室未有危 安預警等，致廳舍假日安全出現漏洞。為避免類似情

事，各級機關及學校應建立假日安全維護控管制度為妥，不因假日

而鬆懈管制。另各機關並應建立完善之監視系統及人員辨識管理機



【結語】 

機關安全猶如飄渺的空氣，時時環繞在機關同仁四周，承平時期安

全維護工作似乎微不足道，在危安發生時是能有效降低機關損害的

作用。防範危安事件之發生，貴在「弭禍於未萌、防患於機先」，除

各機關應積極掌握狀況事先通報外，全體員工並應發揮協助處理的

功能。安全維護是具有層次變化的工作，而潛在危安人員之生理、

心理等情狀頗為複雜，可能會因機關人員的及時介入，使危安事件

不會發 生或不再擴大。對辦公廳舍之巡邏安檢應予重視，並提升廳

舍死角及高風險區域之管控，多一分預防就 少一分損害。本案凸顯

機關維安巡檢問題，值得作為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之借鏡。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清廉臺中電子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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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至公務場所拜票 

【案例概述】 

某區公所依法辦理該區里民之參訪文康活動時，有立法委員或轄區

民意代表到場致意，而該等人員係公職候選人，並穿戴公職候選人

競選背心，有造勢、拜票之意，是否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

關規定？ 

【分析】 

1、區長（包括機要區長）及所屬公務人員為中立法適用對象。 

2、另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

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

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 

3、現任民意代表、參選人或其支持者知悉該等活動而不請自來時，

其未穿戴公職候選人競選徽章、服飾或攜帶旗幟，未有造勢、拜

票之意，即不生違反中立法之疑義；如其執意參與該活動，甚或

要求上臺致詞，是類活動之承辦單位無從拒絶時，應先行提醒該

等人員不宜有任何造勢、拜票之行為，如仍發生造勢、拜票之情

事時，應婉告該等人員中立法之相關規定，並適時勸阻，以維行

政中立。 

 

 

 

【資料來源：銓敘部】 

 


